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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副院长 李清栋

信用信用：：市场秩序的市场秩序的““枢纽枢纽””
高效能的监管是实现市场

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由之路。实
现高效能监管，必须抓住监管的
主线，即监管的“纲”。

市场主体的高速增长、市场
业态的不断变革、市场行为的日
益活跃、市场交易关系的日趋复
杂，使市场监管“事多人少”的矛
盾更加凸显。唯有变革监管理
念、创新监管方式，构建科学、简
约、贯通的监管体系，才能解决
监管难题，提高监管效率，维护
市场秩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力支撑。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
社会交往的“通行证”，是连接经
济与社会交往的枢纽。信用缺
失，既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效
率，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紧
张，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现
代市场监管，就是要运用法治思
维，透过纷繁复杂的市场具象，
理清信用与市场秩序及社会发
展的内在逻辑，抓住“信用之
魂”，探究市场监管之“道”，从而
打通监管链条，构建与现代市场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1.诚信与市场秩序

诚信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
专利，古已有之。不过，在传统
的语境下，诚、信是一种互训关
系，诚即信，信即诚。诚与信，在
《尚书》《周易》《礼记》《论语》等
经典著作中出现的频率颇高。
历代大儒对此多有阐述。

在传统文化中，诚即“毋自
欺”，也就是实，强调内在的道德
品性。《孟子》一书中说：“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讲述成人之道的《大学》强调“物
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把诚作为由知到行的重要一环，
是根本的道德修养功夫。

信，就是信用，强调“言必
行”，是践行信义之规范，即“诚”
之用。有学者考据，“信”出现在
文字记录中，比“诚”还要早。
“信”作为诚的外化，是看得见、

能感受到的“行迹”，是判断一个
人值不值得交往的依据。信是
“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对于
信之重要，古代思想家、政治家
极为重视。孔子的“民无信不
立”，魏征的“信为国本”等等，流
传至今。

诚信是集诚实与信用为一
体的复合词，是目前社会建设领
域频繁使用的概念范畴。在日
常语境中，诚信与信用也经常混
用、混淆。不过，诚偏重于道德
层面，是个体的内在修养；信，则
是信用，是诚的外化，是内在道
德转化为社会、经济行为的表
现。诚是信的内在依据，信是诚
的外在表现——诚为信之体，信
为诚之用。所谓体，就是根本，
就是缘起；所谓用，就是具体的
功用。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范畴，涵盖整个社会领
域。诚信是强调内在道德修养
与外在行为的规范，体现的是整
体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信用
状况。信用是一个更具经济学、
法律学特点的概念。与社会道
德领域不用，在考察人们的经
济、法律行为时，更重视的是
“诚”之外在表现，即根据“诚”之
“行迹”，判断其是否守信、行为
是否合法。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
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因
此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
契约是保证信用的基本形式。
按照契约交易，就是市场上基本
的守信行为。政府、市场主体和
消费者，都是市场经济的参与
者。所有的参与者，以信用为重、
按照契约办事，市场秩序就会井
然有序，交易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市场就会高效运行。反之，市场
就会混乱无序，交易成本就会大
大增加，市场的效率就无从谈
起。在极度失信的情况下，市场
交易难以为继，经济难以运行。

2.市场监管之“纲”

没有信用基础，市场交易就

无从发生，更不能持续。现代金
融体系，就是以国家、企业、个人
的信用为基础构建而成的。信
用之重要，不必多说。但是，对
于信用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秩
序之关系，研究有待深化、细化、
系统；同时，对于如何借助信用
监管提升经济和社会治理水平，
则更需深入。

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孕育了
自然经济之下的信用观。但是，
古代中国社会信用观，扎根于血
缘与地缘交织在一起的熟人社
会，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
用关系大有不同。在现代社会，
信用不仅仅是判断一个人道德
如何的依据，还与个人或组织的
生产、消费、生活、学习息息相
关，成为维系经济社会关系的枢
纽。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
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已
经把政府、市场主体、个人捆绑
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生态链。
正因为此，信用渗透在生产、交
换、分配、消费各环节，把经济社
会无缝焊接到一起。与自然经
济时期相比，因为交易的无处不
在，市场经济使人们的联系更加
紧密，而信用就显得如空气般重
要。自然经济下的熟人社会，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向“陌生
人社会”转变。过去依靠熟人生
产、交易、借贷的生产生活方式，
必然转向以信用为基础、以交换
为特点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人能成
为荒岛上独自生活的“鲁滨逊”。

社会变迁意味着旧秩序的
打破与新秩序的重建。从自然
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过程中，基于良知与人情
构建的道德礼俗秩序，必然为
基于契约而构建的信用法治秩
序所取代。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经济社
会领域广泛存在的“信用缺失”，
主要是“道德滑坡”引起的。在
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恰恰混淆了
原因与结果——事实上，正是因
为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自然
经济下形成的信用资源严重不

足，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信用资
源的需求，才造成了所谓的“道
德滑波”。正因为此，仅仅依靠
提倡诚信，并不能解决社会道
德领域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
充分运用法治思维，通过制定
信用法律、完善信用体系，构建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之
网，提升包括诚信在内的社会道
德水平。

市场监管的职责是维护市
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
展。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
联系经济社会生活的纽带。它
贯穿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
各个环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如在生产环节，降低产
品质量标准，就是一种违法失信
行为；在交换环节，以次充好、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合同欺诈、夸
大宣传等等，都是有违诚信的行
为；在消费领域，预付消费诈骗、
不履行售后义务等，都是不讲诚
信的行为；至于在分配领域，偷
税漏税，拖欠乃至克扣员工工资
等，根本上都是诚信原则的违法
行为。

总之，面对千千万万、千变
万化的市场主体，监管部门当然
应对其具体的行为进行规制。
但是，需要牢记的是，信用才是
“具象”背后的“共性”，才是市场
有序或失序的根源。维护市场
秩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
费环境，就是抓住信用这个根
本。在此基础之上，变革监管思
维、打通市场监管链条、构建监
管体系，才是治本之道。具体说
来，就是以完善信用法律为核
心、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以
“双随机、一公开”为抓手，充分
发挥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
共治的作用，从而维护市场秩
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信用立法是核心

无规矩难成方圆。围绕信
用构建监管体系、完善市场经
济，当务之急是加大立法力度，
出台一部目标宏大、体系完备、

执法有据的信用法。
笔者曾强调这样的观点：市

场经济下的信用内涵，远非传统
社会可比。我们所构建的信用
体系，基本上是一项平地起高楼
的工程。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
信用资源，实在太单薄、太零
散。与此相关的信用监管经验，
更是不成体系。因此，关键就是
要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要求，从整体上进行系统、合理、
科学的设计。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市场
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及信息
化的推进，信用建设已经成为社
会各界关注的宏大主题。党的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更加重视。国家出台了
《2014—2020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绘制了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路径图；一系列与信息
公开、征信、信用监管有关规章
的出台，也为加强信用建设、提
升全社会信用水平，奠定了一个
初步的基础。

在传统礼俗社会，道德在维
护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着
关键性的作用。而道德靠良心、
清议、习惯等发挥作用，核心在
于良心或曰良知，自律是其首要
特征。道德的自律作用，能提升
个人修养，并通过榜样的力量对
社会起到教化作用，形成积极向
善的风气。法律规范的是人们
的行为，是通过对外在行为的规
范、惩治，起到维护秩序的作用，
其主要特征是他律。在法治越
来越健全的社会，对社会主体来
说，守法是基本的道德底线，对
法律心存敬畏也是法律内化的
基本要求。

与道德相比，法律对社会行
为的约束更具刚性、更直接、更
明确。在整个社会信用资源比
较匮乏、社会整体信任度较低
的情况下，加大信用法治建设
力度，就显得尤为迫切。法律
通过明确的表述，清楚地告诉
社会成员，什么可为、什么不可
为，这就为人们的行为划定了清
晰的界限。 ＞＞下转12版

——论市场监管的贯通之道

有记者近日暗访一家知名
连锁粥店时发现，后厨乱象触目
惊心：食材的保质期标签被随意
更改，沾有洗涤灵泡沫的餐具不
消毒就准备上桌，强腐蚀性的工
业碱被用作清洗剂……

无良行为不仅损坏了企业
的形象和信誉，波及企业长远发
展，而且还侵犯了消费者的人身
健康权。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
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
净、消毒；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
有小包装或者使用无毒、清洁的
包装材料、餐具；使用的洗涤剂、
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不
得生产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违反上述规定，将依法处以没收
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
备、原料等物品，并处以不同数

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
其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非法生产经营食品的行为，
不仅会被处以行政处罚，针对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针对
食品类犯罪，依法规定了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等，根据其所犯罪名的不同情节
以及造成的不同后果，生产、销

售者将会被处以拘役至死刑不
等的刑罚，并处以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
利益，此次事件的曝光再一次警
示我们，加强食品安全须严防死
守、常抓不懈，每一个人都要行
动起来。生产者、经营者需加强
对员工的教育、管理，强化员工
的安全、规范意识；同时应用科

技手段，推进“可视化厨房”建
设，让后厨的每一个细节展现在
消费者面前。食品安全管理部
门要切实发挥好监管职能，做好
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工作，发现
问题及时查处，涉嫌违法的及时
移送司法机关处置。消费者一
旦发现此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及
时向相关执法机关反映，督促企
业及时整改。唯此，方能打造安
全、可靠的食品安全环境。

“舌尖上的安全”必须严防死守
□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 张鹏飞


